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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令 

五十七年十二月二十一日 

茲制定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間投資爭端公約施行條例，公布之。此令。 

總   統 蔣中正 

行政院院長 嚴家淦 

經濟部部長 李國鼎 

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間投資爭端公約施行條例 

五十七年十二月二十一日公布 

第 一 條  為施行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間投資爭端公約（以下簡

稱公約），遵循國際調解及仲裁之途逕，以解決中華民國

政府與外國投資人間因後者在中華民國境內投資所引起之

法律爭端，特依公約第六十九條之規定，制定本條例。 
第 二 條  本條例所用各名詞之定義如左： 

一、中華民國政府指中華民國之中央政府。 
二、外國投資人指公約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所稱之他締

約國國民，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公約施行地區，依

中華民國法律及本條第三款所稱之投資者。 
三、投資指依照中華民國外國人投資條例核准之投資

，而合於獎勵投資條例第三條規定之組織方式，

並已從事經營同條所定之事業者。 
四、爭端指中華民國政府與外國投資人間直接因投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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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起之法律性爭端；直接關係爭端當事人依中華

民國法律應享受之權利或應盡之義務，或因爭端

當事人之一方，違反法律上之義務所應為之賠償

之性質或範圍。 
第 三 條  左列各款規定，由經濟部行使之： 

一、依本條例之規定，行使公約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

同意權。 
二、依公約及本條例之規定，以外國投資人為對造，

向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（以下簡稱中心）提起

調解或仲裁程序。 
三、依公約之規定，就中心所受理之爭端，任命調解

人或仲裁人；或行使該項任命之同意權。 
四、依公約之規定，派員代表國家，參加調解程序或

到庭陳述，或向調解委員會或仲裁法庭提出有關

文件或證據。 
五、依公約及本條例之規定，接受或拒絕調解委員會

所提供解決爭端之條件。 
六、依公約之規定，請求廢棄仲裁法庭之裁決。 
七、為施行公約及本條例之規定，應採取之其他必要

措施。 
前項規定有涉及司法程序者，由經濟部轉請司法機關

辦理之。 
經濟部為處理投資爭端案件得設委員會，由各有關機

關派員組織之，其組織規程由經濟部擬定，報請行政院核

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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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條  非合於左列各款之投資爭端，外國投資人不得向經濟

部請求同意提交中心調解或仲裁： 
一、爭端依公約之規定，係屬於中心管轄權範圍內者

。 
二、爭端係合於本條例第二條第四款之規定者。 
三、爭端當事人之外國投資人及其所投資之事業，係

合於本條例第二條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規定者。 
四、爭端案件之投資，其輸入中華民國境內之金額逾

十萬美元者。 
五、爭端係在本條例施行後發生者。 
六、爭端當事人之外國投資人，就該爭端未在中華民

國境內提起行政救濟或司法救濟者。 
經濟部對於外國投資人將爭端提交中心調解或仲裁之

請求，應以書面為駁回或准否之決定： 
一、對不合前項各款條件之請求，應駁回之。 
二、對合於前項各款條件之請求，應基於實際情形為

准否之決定。 
外國投資人之投資金額逾二百五十萬美元，或雖未逾

二百五十萬美元，但在四十萬美元以上，對中華民國之經

濟發展、工業技術、或產品外銷有重大貢獻者，經濟部經

投資人之請求，認為該項投資，將來可能發生之爭端，經

經濟部於爭端發生時，具體認定符合第一項各款規定後，

可同意提交中心解決者，得於核准投資案之同時，表示此

附帶條件同意之意思，並應與投資人另以書面訂定有關交

付中心調解或仲裁之條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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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條  經濟部同意將不合於本條例第四條第一項之爭端提交

中心調解或仲裁者，其同意無效。 
第 六 條  經濟部為行使同意權將爭端提交中心解決時，應明白

表示排除公約第四十七條關於仲裁法庭得建議採取臨時措

施之適用。 
第 七 條  經濟部依公約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，與爭端之他方

當事人協議關於解決爭端應適用之法律時，不得同意適用

中華民國法律以外之法律。 
經濟部違反前項規定而同意者，其有關適用法律部分

視為未獲協議。 
第 八 條  法院對於依公約所為之一切仲裁判斷中之全部或一部

，須由本國法院執行者，應予強制執行。 
第 九 條  本條例之施行地區，依中華民國外國人投資條例之規

定。 
第 十 條  本條例自公布日施行。 


